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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粤交基〔2025〕249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2024 年度广东省

水运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
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，广州市港务局，省航道事务中心：

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年度水运工程设计、

施工和监理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水函〔2025〕190号）、

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度水运工程从业单位

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基字〔2025〕11号）有关工作部署，

结合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粤交〔2022〕1号）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水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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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粤交〔2021〕21号），我

厅组织对 2024年度广东省在建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管理行为

以及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工程咨询等从业单位开展了信用评价，

并按规定将综合评价结果进行了公示。现将公示无异议并经审定

后的 2024年度广东省水运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予以公布

（见附件）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有关单位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

贯彻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从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

的通知》（粤交基〔2014〕564号）要求落实好信用评价结果的使

用工作。

二、为便于新旧年度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衔接，自 2025年 4

月 27日 0时起，在招标评标过程中应用 2024年度广东省水运工

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，在此时间之前已递交投标文件的招标

项目仍应用 2023年度广东省水运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。

三、无 2024年度广东省水运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的

单位可延续使用其 2023年度信用评价结果（信用等级为C、D级

的除外），但在递交资审文件（采用资格后审招标时为投标文件）

时承诺使用AA或A级信用等级的使用次数，应按照 2023年度公

布的信用评价结果顺延 2023年度的使用次数，使用次数按《广

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贯彻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从业企业信

用评价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交基〔2014〕564号）的

要求执行。

四、为规范信用等级使用管理，各招标人在评标结束后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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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将信用等级使用情况公开外，须公示所有承

诺使用AA、A级投标人的年度信用等级使用情况。如发现投标人

承诺使用次数与实际使用次数不符的，按有关规定处理，并记入

该企业信用档案。

五、各项目建设单位和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、广州市港

务局、省航道事务中心要进一步加强从业单位的信用管理，按照

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有关要求，在招投标工作和项目日常管理工

作过程中，安排专人做好从业单位的信誉情况台账工作，并加强

信用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如实、客观、公正地记录和评价

从业单位信用情况。同时做好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动态管理工作，

对符合信用等级动态降级条件的从业单位应及时上报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阳海林，020-83730592。

附件：1.2024年度广东省水运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行为信用

评价结果

2.2024年度广东省水运工程从业企业信用评价结果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5年 4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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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、省交通运输政务服

务和应急指挥中心、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、省

交通运输建设工程质量事务中心，省港航集团、广

州港股份有限公司、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汕

头招商局港口集团有限公司、湛江港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5日印发


